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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被告人郭春玲生下儿子吴昊之后，1993年2月，其与吴志成

的关系开始恶化，同年10月吴离开郭春玲母子去向不明。尔

后，郭春玲又失去工作，生活困苦，经多方寻找吴志成均无

结果。1994年12月3日上午，郭春玲领着吴昊到深圳市一建公

司寻找吴志成未果，自觉生活无着，无力抚养儿子，便萌发

了让儿子给汽车撞死后自寻死路的念头。当天上午11时许，

当郭春玲带着吴昊行经红岭中路“大家乐”门口街道时，断

然将吴昊推向一辆正在行驶中的小汽车，致使吴昊被撞伤。

郭春玲当即与他人一起将吴昊送到医院抢救。经法医检验鉴

定：吴昊右股骨中段粉碎性骨折，头皮挫伤，属轻伤。案发

后，郭春玲能主动坦白认罪，有悔罪表现。至本案判决时，

被害人吴昊已经痊愈。 问题：本案被告人郭春玲已经构成故

意杀人（未遂）罪，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怎么对其量刑

呢？ （二）量刑的概念和一般原则 1.量刑的概念 量刑是指人

民法院对犯罪分子依法裁量决定刑罚的一种审判活动。 量刑

包括以下内容：（1）决定是否判处刑罚；（2）决定判处何

种刑罚；（3）决定判处多重的刑罚。 2.量刑的一般原则 根据

刑法第61条规定，量刑的一般原则可以概括为：以犯罪事实

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 犯罪事实包括以下四项内容：

（1）犯罪的事实，即狭义的犯罪事实，是指犯罪构成要件的

各项基本事实情况；（2）犯罪的性质，指行为人的行为构成

什么罪，应定什么罪名；（3）犯罪情节，包括定罪情节与量



刑情节两种；（4）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指犯罪行为对社会

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的结果的程度。 量刑以刑法为准绳，主

要是遵行以下刑法有关规定：（1）刑法总则中关于刑罚原则

、制度、方法及其适用条件的一般规定；（2）刑法分则中有

关各种具体犯罪的法定刑及量刑幅度的具体规定。 3.量刑情

节 量刑情节，是指由刑事法律规定或认可的定罪事实以外的

，体现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

，据以决定对犯罪人是否处刑以及处刑轻重所应当或可以考

虑的各种具体事实情况。 量刑情节，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分

为以下几种类型：（1）法定情节是指法律明文规定其具体内

容、能够影响量刑轻重的事实情况。包括从重处罚情节、从

轻处罚情节、减轻处罚情节、免除处罚情节。（2）酌定情节

是指刑法没有明文规定，根据立法精神从审判实践经验中总

结出来的，反映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犯罪人的人身

危险性程度，在量刑时酌情适用的情节。包括：犯罪动机，

犯罪手段，犯罪的时间、地点等当时的环境和条件，犯罪侵

害的对象，犯罪人的个人情况和一贯表现，犯罪人犯罪后的

态度。 4.案例分析 在本案中，被告人郭春玲的行为属于杀人

未遂，这是法定的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且

被告人郭春玲归案后能主动坦白认罪，确有悔罪表现，这是

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基于以上量刑情节，深圳市福田区人民

法院依法于1995年5月2日作出判决：被告人郭春玲犯故意杀

人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第十九讲 量刑

制度：累犯与自首 （一）累犯制度 1.案例 被告人杨某，

于1997年3月7日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同年3月24日

，因病被暂予监外执行，1999年1月14日刑罚执行完毕。经查



，1998年7月的一天，还处于暂予监外执行期间的杨某在某自

由市场碰上彭某，以借其野狼125摩托车接人为名，将摩托车

骗走卖掉，价值8000元，但直至杨某暂予监外执行期满且刑

罚执行完毕后才案发。 2.累犯的概念 累犯是指因犯罪而受过

一定的刑罚处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法定期

限内又犯应当判处一定刑罚之罪的罪犯。累犯分普通累犯与

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特别累犯两种。 我们在这里主要讲普通累

犯。根据我国刑法第65条的规定，普通累犯是指因故意犯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

赦免以后，在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故意犯

罪的犯罪分子。 3.累犯的条件 累犯的构成条件是：（1）前罪

与后罪都是故意犯罪；（2）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后罪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3）后罪发生在前罪的

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5年之内。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的

构成条件是：只要前后两罪都是危害国家安全罪，不管前后

两罪判的是什么刑罚，也不管前后两罪间隔多长时间，就构

成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 4.累犯的处理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对于累犯，应当从重处罚。 5.案例分析 被告人杨某前后所犯

的都是故意犯罪，前罪为诈骗罪，后罪仍为诈骗罪，后罪距

离前罪没有超过5年，因后罪数额巨大，也有可能被判处有期

徒刑以上，这些条件均符合累犯的构成条件。但杨某是在监

外执行期间犯后罪，这不符合累犯所要求的前罪刑罚执行完

毕这一条件，因而杨某的行为不构成累犯。 （二）自首 1.案

例 1998年6月间，某保险公司筹建职工住宅楼和办公楼，甲利

用担任经理的职务之便，先后应某工程公司项目经理周某和

某建设集团公司项目经理倪某的要求，分别同意周某参加住



宅楼工程的投标并帮助其中标；将办公楼工程承包给倪某。

甲先后收受周某的贿赂款2万元和8万元，收受倪某的贿赂

款20万元。检察机关立案时只掌握了其涉嫌收受周某2万元的

贿赂的犯罪事实，在审查期间，甲主动供述了检察机关尚未

掌握其受贿28万元的重大犯罪事实，并退出了全部赃款。 2.

自首的概念 自首是指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的行为，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

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的其他罪

行的行为。自首分一般自首和特别自首两种。 3.一般自首 一

般自首是指犯罪分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

的行为。它的成立条件是：（1）自动投案。即犯罪分子于犯

罪之后，被动归案之前，自行投于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

己实施了犯罪，并自愿置于所投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等

候交待犯罪事实的行为。（2）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包括：

①投案人所供述的必须是犯罪的事实。②必须是主要的犯罪

事实，而非全部事实细节。③必须是自己实施或支配他人实

施并应由自己承担刑事责任的罪行。 4.特殊自首 特殊自首亦

称准自首，是指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

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

的行为。它的成立条件是：（1）主体只能是被采取强制措施

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2）必须如实供

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这里所谓司法机关还

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

，是指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

行。如果是同种罪行，则不构成特殊自首，但可以酌情从轻

处罚。 5.自首的处理 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



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6.案例 在本案

中，甲某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所交代的是与司法机关已经掌

握的同种罪行，因而不构成自首。但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

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